
投考程序 

消防隊長（行動）及消防員（行動／海務） 

遞交填妥的政府職位申請表 – GF340 

 

消防隊長  消防員 

 初步視力測試 

 體格量度 

 量度身高及體重 

 (只作參考用) 

 體能測驗 

 模擬實際工作測驗 

 能力傾向筆試 

 初步面試 

 最後面試（第一部份） 

 中英文報告寫作 

 小組討論 

 短講 

 領導才能測試 

 《基本法》知識測試 

 最後面試（第二部份） 

 初步視力測試 

 體格量度 

 量度身高及體重 

 (只作參考用) 

 體能測驗 

 模擬實際工作測驗 

 能力傾向筆試 

 面試 

 《基本法》知識測試 

 

體格檢驗 

 

消防訓練學校受訓 

 

 

 



《基本法》知識測試 

 

應徵者會被安排參加《基本法》知識筆試，以評核應徵者對《基本法》的認識。《基

本法》知識測試會以選擇題形式進行，全卷共 15 題，應徵者須在 25 分鐘內完成作

答。應徵者在《基本法》知識測試的成績會用作評核其整體表現的其中一個考慮因

素。如你曾參加由其他招聘當局/部門安排或由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基本法》知識

測試，可獲豁免再次參加是次《基本法》筆試，並可使用先前的測試結果作為你《基

本法》知識測試的成績。如你欲使用過往在《基本法》知識測試中所考取的成績，

請在面試時出示成績通知書的正本，有關成績會獲本處認可。你亦可選擇再次參加

《基本法》知識測試，在這情況下，本處會以你在投考目前職位時取得的最近期成

績為準。 

 


